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志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緝字第331、332、3

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下稱原審判決）為本件

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之諭知，核無不當，應

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觀諸被告賴志恒另案（案號：112

年度易字第294號，現繫屬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義股）於民

國113年1月17日準備程序時之筆錄內容，並未針對其住所

（即臺東縣○○鄉○○村○○00號，以下稱系爭戶籍址）有

無久居之意思乙節提出意見，且同時於另案準備期日遵期到

庭，原審認定被告欠缺久居系爭戶籍址意思之依據，主要為

113年3月28日訊問程序之供述內容，是否合乎管轄事實，已

有可疑。㈡參以本案繫屬時點為112年12月21日，時距較近

之113年1月17日另案準備程序期日時，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陳報該址為其住所，顯可合理推知本案繫屬時，被告對於系

爭戶籍址具有久居意思；相較於時距較遠之113年3月28日本

案訊問程序，被告又另稱其對於系爭戶籍址沒有久居意思乙

情，顯較欠缺合理性，卻為原審判決理由所納，令人難以甘

服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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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

送於管轄法院；對於原審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上訴時，第二

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案件由

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

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

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

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

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述管轄權之有

無，以起訴時為準，於訴訟繫屬後，不因被告之住所、居所

或所在地有所變動而受影響，此即管轄恆定原則（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聲字第143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犯罪地，參照

刑法第4條之規定，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幫助

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是幫助犯應以幫助及正犯之犯罪行

為地及結果發生地，為犯罪地（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

0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之住所應為其實際居住之高雄市○○區○○○00號，而

非系爭戶籍址：

　1.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

設定其住所於該處；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

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4條分別

定有明文。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

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

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故住所

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

據，惟倘有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

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

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解為其住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抗字第306號、109年度台抗字第3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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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2.被告因幫助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起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原審法院（見原審卷第3

頁）時，被告之戶籍確設於系爭戶籍址，有其個人戶籍資料

在卷可佐（見原卷第9頁)；然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因

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命拘提結果，係在高雄市○○區○○

○00號前為警拘獲，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113年3月

28日高市警旗分偵字第11370578000號函及該址之拘票可考

（見原審卷第71至75頁），系爭戶籍址之拘票經警前往查訪

及執行結果，該址居民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並不認識被告，

被告未在蘭嶼地區，行蹤不明，拘提無著等情，有系爭戶籍

址之拘票暨報告書為憑（見原審卷第89至93頁），再參諸被

告於偵查中經通緝歸案時，已陳明其現住地為上開高雄市○

○區地○○○○○000號卷第73頁），以及卷附之被告及其

妻之全戶戶籍資料載明被告妻子之戶籍址係設於上開高雄市

內門區地址，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與其妻結婚後，其等所生

未成年子女亦設籍在該址等情事，足信被告於偵查中稱伊並

未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以及於原審訊問時稱

伊與妻子結婚後就住高雄，112年12月21日伊已經與其妻在

高雄生活，住在該處，伊不是臺東人，除在紅頭工作外，沒

有住過臺東（見原審卷第82頁）等情，應屬真實。

　3.再者，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將戶籍遷至某處，然實際居住生

活在另一地點乙情，事所常見（例如因子女就學、避免所購

置之房屋經認定為非自用住宅而需支付較高稅金，或因需經

常往來大陸地區，為便利出入境及享有購買機票之補助，而

將戶籍遷至金門地區等），且依離島地區居民往返離島與臺

灣本島海運票價補貼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設籍在臺東縣

蘭嶼鄉等離島地區之居民搭乘國內固定海運航線客船往返於

臺灣本島與其設籍之離島間者，確可申請票價補貼，是被告

於原審訊問時所稱伊兩年前與他人在蘭嶼做油漆時，因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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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蘭嶼買船票有半價，而將戶籍遷過去，但實際未住在戶籍

址，且該處係他人之住所（見原審卷第82頁）等語，亦非顯

悖於常情。雖被告另陳稱：伊因這些案件，故戶籍未變更，

想等案件結束後再處理等語，實難認其主觀上有久住於系爭

戶籍址之意思，客觀上更難認有久住在系爭戶籍址之事實，

自無從以此認定本案繫屬於原審時，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

址。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於另案之準備程序中未就其住所提

出意見，且於另案行準備程序時遵期到庭等情，認定被告之

住所為系爭戶籍址。然查：

　⑴關於住所之設定，係採主觀、客觀主義，已如前述，縱認被

告於113年1月17日他案庭訊時，未針對系爭戶籍址是否為其

住所乙節，表示意見，亦難單憑此點，率認被告就系爭戶籍

址有久住意思及居住事實。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為警緝獲後，除系爭戶籍址外，另陳明

高雄市○○區○○○00號為其現居地址（見偵緝331號卷第9

　　、73頁），故他案非無可能係因通知烏西崙31號該址，而遵

期到庭，是尚難單憑被告於他案有遵期到庭乙節，即推認被

告住所設在系爭戶籍地。

　5.綜合觀察以下事實，亦足認被告住所並非在系爭戶籍址：

　⑴經警112年4月2日前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並不在拘提

處所，不知去向（見交查237號卷第23頁），113年3月14日

再次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不僅未在該址，同址居民更

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不認識被告（見原審卷第93頁）。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警詢時明確陳稱：（問：通緝期間你居

住何處）高雄市○○區○○○00號（見偵緝331號卷第11

頁），同日訊問時亦再次表示：沒有住臺東（見偵緝331號

卷第73頁）。

　⑶原審113年3月28日訊問時亦表示：沒有住在系爭戶籍址（見

原審卷第82頁）。

　⑷是檢察官徒以被告對系爭戶籍址未表示意見，他案準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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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遵期到庭，認被告住所即在系爭戶籍地，應認尚有誤會。

　㈡被告實施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行為難認係在原審法院轄區內

　　：本案實際對各該被害人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之正犯

　　行為地及結果地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內，已經原審判決說明

　　綦詳；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將其所申設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

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使用，為幫助犯，雖未指明被告於何處

交付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惟審酌被告於偵查中稱該帳戶之

提款卡係於111年7月在美濃中壇工作時不見（見偵緝331號

卷第75頁），於原審訊問時則稱上開帳戶係伊之前在美濃那

邊掉了（見原審卷第82頁），是被告先後所稱遺失上開帳戶

提款卡之地點均在高雄市美濃區，此外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

告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幫助詐欺及洗錢之行為地係

在原審法院轄區。

五、綜上所述，本案繫屬原審法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

地，以及其所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行為及結果地，

既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原審法院自無管轄權；又具備管轄

權之法院若有數個，移轉管轄之法院究竟移轉至何法院為適

當，應屬事實審法院之裁量權限，倘若無違法或不當，自應

予以尊重。本案原審法院既無管轄權，依刑事訴訟法第304

條規定諭知管轄錯誤判決，並敘明審酌被告於本案繫屬於原

審法院時之住所在系爭戶籍址，以及涉嫌提供之帳戶所屬之

金融機構所在地點係在高雄市美濃區等情，而併諭知移送於

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經核尚無違誤，所為裁量權

行使，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

當，請求撤銷，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8條、第372條、第373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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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鴻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徐珮綾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廖榮寬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志恒得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暨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恐遭詐欺集團利用而幫助詐欺

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

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處所，將己身所申

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即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對被害人黃

靖東、郭睿宸、林郁筑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

各：1、於111年10月27日0時1、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

同）3萬元、1萬元；2、111年10月26日16時48、54分許，匯

款5萬元、4萬9,999元；3、111年10月27日0時20、24、45分

許，匯款4萬9,987元、6,101元、3萬9,987元至本案帳戶；

再予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

錢罪嫌，併應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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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即

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

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何謂

「住所」，刑事訴訟法雖未有所定義，然按依一定之事實，

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

該地，此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

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

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

域始為住所，並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蓋戶籍法僅為戶籍登

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

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最高法院93年度

台抗字第393號裁判要旨參照）。

三、本院茲判斷如下：

（一）查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係於112年10月

24日，經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

　　　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及被告斯時設籍於「臺灣省

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等節，有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112年12月21日東檢汾峽112偵緝331字第11290

20216號函（暨本院所蓋印之收文戳章，及所附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

2號、第333號】）、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

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一般

卷宗【下稱本院卷】第3至8頁、第9頁）在卷可稽，是公

訴人逕認「臺東縣○○鄉○○村○○00號」為被告「住

所」，而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固非無憑。

（二）惟：

　 1、查「臺東縣○○鄉○○村○○00號」僅係被告戶籍地址乙

　　　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紅頭戶籍係伊兩年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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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做油漆時，因為蘭嶼戶籍買船票半價，所以才按帶伊

工作之人之建議，將戶籍遷、寄在那裡，伊未實際住在戶

籍地址，本身也非臺東人，更未住過臺東，檢察官於112

年12月21日起訴時，伊就已經與配偶一起生活、住在高雄

了等語（本院卷第82頁）明確，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112

年9月20日，在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即曾稱：伊沒有住在臺東，因為工作所以沒時間遷移

戶籍等語（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偵

查卷宗第73頁）在案，復查卷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

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頁）所示，亦可知其戶籍遷入

「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之日期為

111年5月27日，核與所稱係因工作始設籍該址大抵無違，

則被告所述己身住、居所均非在「臺東縣○○鄉○○村○

○00號」，而係住在「高雄市○○區○○○00號」乙情，

自非不可採信；基此，本院顯難認被告客觀上確有住居於

「臺東縣○○鄉○○村○○00號」之事實，當亦無從認其

有久住該址之意思，是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

院時，「臺東縣○○鄉○○村○○00號」要非被告之住、

居所，應堪認定。

　 2、次查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均未有

何在監、在押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憑；且經核閱案卷，復查無

何被告斯時係位處臺東縣之事證存在，則被告於本件公訴

繫屬本院時之所在地，自亦難認係位在本院管轄區域。

　 3、又查：①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美濃郵局」，及該金融機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

○路○段00號」；②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之

住、居所各係在：⑴臺北市、臺中市；⑵新北市；⑶彰化

縣，及其等係於遭本案詐欺集團施詐後，以自動櫃員機、

網路轉帳等方式將款項匯出，末分別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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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大埔派出所報案等節，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8日儲字第1110985928

號函（暨所附歷史交易清單）、美濃郵局網頁列印資料、

調查筆錄（受詢問人：黃靖東、郭睿宸）、彰化分局調查

筆錄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

查卷宗第51至55頁，本院卷第85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9至10頁，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32號偵查卷宗第19至20頁，臺灣

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號偵查卷宗第15至20

頁）在卷可考，是以上各情顯均與臺東縣未有何地域關

聯；甚經本院核閱其餘卷附案證，亦查無何本案詐騙集團

確係身處臺東縣而對前開被害人施行詐術，或提領其等遭

詐所匯款項等情事，則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

件之犯罪（行為、結果）地，當亦無從認係在本院管轄區

域。

（三）從而，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之

住、居所或所在地，甚或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

犯罪（行為、結果）地，既均無從認係在臺東縣即本院管

轄區域，本院自無管轄權，公訴人誤向本院提起本件公

訴，顯於法未合，揆諸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規

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併審酌

被告於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

○○00號」，暨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之據點係在「高雄

市○○區○○路○段00號」等情，乃同時移送於有管轄權

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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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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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緝字第331、332、3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下稱原審判決）為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觀諸被告賴志恒另案（案號：112年度易字第294號，現繫屬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義股）於民國113年1月17日準備程序時之筆錄內容，並未針對其住所（即臺東縣○○鄉○○村○○00號，以下稱系爭戶籍址）有無久居之意思乙節提出意見，且同時於另案準備期日遵期到庭，原審認定被告欠缺久居系爭戶籍址意思之依據，主要為113年3月28日訊問程序之供述內容，是否合乎管轄事實，已有可疑。㈡參以本案繫屬時點為112年12月21日，時距較近之113年1月17日另案準備程序期日時，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陳報該址為其住所，顯可合理推知本案繫屬時，被告對於系爭戶籍址具有久居意思；相較於時距較遠之113年3月28日本案訊問程序，被告又另稱其對於系爭戶籍址沒有久居意思乙情，顯較欠缺合理性，卻為原審判決理由所納，令人難以甘服等語。
三、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對於原審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述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於訴訟繫屬後，不因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有所變動而受影響，此即管轄恆定原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43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是幫助犯應以幫助及正犯之犯罪行為地及結果發生地，為犯罪地（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之住所應為其實際居住之高雄市○○區○○○00號，而非系爭戶籍址：
　1.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處；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4條分別定有明文。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據，惟倘有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解為其住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06號、109年度台抗字第3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因幫助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原審法院（見原審卷第3頁）時，被告之戶籍確設於系爭戶籍址，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卷第9頁)；然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因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命拘提結果，係在高雄市○○區○○○00號前為警拘獲，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113年3月28日高市警旗分偵字第11370578000號函及該址之拘票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5頁），系爭戶籍址之拘票經警前往查訪及執行結果，該址居民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並不認識被告，被告未在蘭嶼地區，行蹤不明，拘提無著等情，有系爭戶籍址之拘票暨報告書為憑（見原審卷第89至93頁），再參諸被告於偵查中經通緝歸案時，已陳明其現住地為上開高雄市○○區地○○○○○000號卷第73頁），以及卷附之被告及其妻之全戶戶籍資料載明被告妻子之戶籍址係設於上開高雄市內門區地址，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與其妻結婚後，其等所生未成年子女亦設籍在該址等情事，足信被告於偵查中稱伊並未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以及於原審訊問時稱伊與妻子結婚後就住高雄，112年12月21日伊已經與其妻在高雄生活，住在該處，伊不是臺東人，除在紅頭工作外，沒有住過臺東（見原審卷第82頁）等情，應屬真實。
　3.再者，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將戶籍遷至某處，然實際居住生活在另一地點乙情，事所常見（例如因子女就學、避免所購置之房屋經認定為非自用住宅而需支付較高稅金，或因需經常往來大陸地區，為便利出入境及享有購買機票之補助，而將戶籍遷至金門地區等），且依離島地區居民往返離島與臺灣本島海運票價補貼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設籍在臺東縣蘭嶼鄉等離島地區之居民搭乘國內固定海運航線客船往返於臺灣本島與其設籍之離島間者，確可申請票價補貼，是被告於原審訊問時所稱伊兩年前與他人在蘭嶼做油漆時，因戶籍在蘭嶼買船票有半價，而將戶籍遷過去，但實際未住在戶籍址，且該處係他人之住所（見原審卷第82頁）等語，亦非顯悖於常情。雖被告另陳稱：伊因這些案件，故戶籍未變更，想等案件結束後再處理等語，實難認其主觀上有久住於系爭戶籍址之意思，客觀上更難認有久住在系爭戶籍址之事實，自無從以此認定本案繫屬於原審時，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址。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於另案之準備程序中未就其住所提出意見，且於另案行準備程序時遵期到庭等情，認定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址。然查：
　⑴關於住所之設定，係採主觀、客觀主義，已如前述，縱認被告於113年1月17日他案庭訊時，未針對系爭戶籍址是否為其住所乙節，表示意見，亦難單憑此點，率認被告就系爭戶籍址有久住意思及居住事實。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為警緝獲後，除系爭戶籍址外，另陳明高雄市○○區○○○00號為其現居地址（見偵緝331號卷第9
　　、73頁），故他案非無可能係因通知烏西崙31號該址，而遵期到庭，是尚難單憑被告於他案有遵期到庭乙節，即推認被告住所設在系爭戶籍地。
　5.綜合觀察以下事實，亦足認被告住所並非在系爭戶籍址：
　⑴經警112年4月2日前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並不在拘提處所，不知去向（見交查237號卷第23頁），113年3月14日再次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不僅未在該址，同址居民更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不認識被告（見原審卷第93頁）。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警詢時明確陳稱：（問：通緝期間你居住何處）高雄市○○區○○○00號（見偵緝331號卷第11頁），同日訊問時亦再次表示：沒有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
　⑶原審113年3月28日訊問時亦表示：沒有住在系爭戶籍址（見原審卷第82頁）。
　⑷是檢察官徒以被告對系爭戶籍址未表示意見，他案準備程序有遵期到庭，認被告住所即在系爭戶籍地，應認尚有誤會。
　㈡被告實施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行為難認係在原審法院轄區內
　　：本案實際對各該被害人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之正犯
　　行為地及結果地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內，已經原審判決說明
　　綦詳；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將其所申設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使用，為幫助犯，雖未指明被告於何處交付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惟審酌被告於偵查中稱該帳戶之提款卡係於111年7月在美濃中壇工作時不見（見偵緝331號卷第75頁），於原審訊問時則稱上開帳戶係伊之前在美濃那邊掉了（見原審卷第82頁），是被告先後所稱遺失上開帳戶提款卡之地點均在高雄市美濃區，此外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幫助詐欺及洗錢之行為地係在原審法院轄區。
五、綜上所述，本案繫屬原審法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以及其所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行為及結果地，既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原審法院自無管轄權；又具備管轄權之法院若有數個，移轉管轄之法院究竟移轉至何法院為適當，應屬事實審法院之裁量權限，倘若無違法或不當，自應予以尊重。本案原審法院既無管轄權，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規定諭知管轄錯誤判決，並敘明審酌被告於本案繫屬於原審法院時之住所在系爭戶籍址，以及涉嫌提供之帳戶所屬之金融機構所在地點係在高雄市美濃區等情，而併諭知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經核尚無違誤，所為裁量權行使，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請求撤銷，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8條、第372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黃鴻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徐珮綾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廖榮寬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志恒得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暨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恐遭詐欺集團利用而幫助詐欺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處所，將己身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對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各：1、於111年10月27日0時1、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1萬元；2、111年10月26日16時48、54分許，匯款5萬元、4萬9,999元；3、111年10月27日0時20、24、45分許，匯款4萬9,987元、6,101元、3萬9,987元至本案帳戶；再予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併應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即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何謂「住所」，刑事訴訟法雖未有所定義，然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此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並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蓋戶籍法僅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判要旨參照）。
三、本院茲判斷如下：
（一）查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係於112年10月 24日，經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
　　　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及被告斯時設籍於「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等節，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2月21日東檢汾峽112偵緝331字第1129020216號函（暨本院所蓋印之收文戳章，及所附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3至8頁、第9頁）在卷可稽，是公訴人逕認「臺東縣○○鄉○○村○○00號」為被告「住所」，而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固非無憑。
（二）惟：
　 1、查「臺東縣○○鄉○○村○○00號」僅係被告戶籍地址乙
　　　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紅頭戶籍係伊兩年前在蘭嶼做油漆時，因為蘭嶼戶籍買船票半價，所以才按帶伊工作之人之建議，將戶籍遷、寄在那裡，伊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址，本身也非臺東人，更未住過臺東，檢察官於112年12月21日起訴時，伊就已經與配偶一起生活、住在高雄了等語（本院卷第82頁）明確，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112年9月20日，在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即曾稱：伊沒有住在臺東，因為工作所以沒時間遷移戶籍等語（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偵查卷宗第73頁）在案，復查卷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頁）所示，亦可知其戶籍遷入「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之日期為 111年5月27日，核與所稱係因工作始設籍該址大抵無違，則被告所述己身住、居所均非在「臺東縣○○鄉○○村○○00號」，而係住在「高雄市○○區○○○00號」乙情，自非不可採信；基此，本院顯難認被告客觀上確有住居於「臺東縣○○鄉○○村○○00號」之事實，當亦無從認其有久住該址之意思，是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臺東縣○○鄉○○村○○00號」要非被告之住、居所，應堪認定。
　 2、次查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均未有何在監、在押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憑；且經核閱案卷，復查無何被告斯時係位處臺東縣之事證存在，則被告於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所在地，自亦難認係位在本院管轄區域。
　 3、又查：①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及該金融機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段00號」；②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之住、居所各係在：⑴臺北市、臺中市；⑵新北市；⑶彰化縣，及其等係於遭本案詐欺集團施詐後，以自動櫃員機、網路轉帳等方式將款項匯出，末分別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大埔派出所報案等節，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8日儲字第1110985928號函（暨所附歷史交易清單）、美濃郵局網頁列印資料、調查筆錄（受詢問人：黃靖東、郭睿宸）、彰化分局調查筆錄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51至55頁，本院卷第85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9至1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32號偵查卷宗第19至2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號偵查卷宗第15至20頁）在卷可考，是以上各情顯均與臺東縣未有何地域關聯；甚經本院核閱其餘卷附案證，亦查無何本案詐騙集團確係身處臺東縣而對前開被害人施行詐術，或提領其等遭詐所匯款項等情事，則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罪（行為、結果）地，當亦無從認係在本院管轄區域。
（三）從而，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甚或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罪（行為、結果）地，既均無從認係在臺東縣即本院管轄區域，本院自無管轄權，公訴人誤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顯於法未合，揆諸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併審酌被告於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00號」，暨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段00號」等情，乃同時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緝字第331、332、3
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下稱原審判決）為本件
    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之諭知，核無不當，應
    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觀諸被告賴志恒另案（案號：112年
    度易字第294號，現繫屬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義股）於民國1
    13年1月17日準備程序時之筆錄內容，並未針對其住所（即
    臺東縣○○鄉○○村○○00號，以下稱系爭戶籍址）有無久居之意
    思乙節提出意見，且同時於另案準備期日遵期到庭，原審認
    定被告欠缺久居系爭戶籍址意思之依據，主要為113年3月28
    日訊問程序之供述內容，是否合乎管轄事實，已有可疑。㈡
    參以本案繫屬時點為112年12月21日，時距較近之113年1月1
    7日另案準備程序期日時，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陳報該址為
    其住所，顯可合理推知本案繫屬時，被告對於系爭戶籍址具
    有久居意思；相較於時距較遠之113年3月28日本案訊問程序
    ，被告又另稱其對於系爭戶籍址沒有久居意思乙情，顯較欠
    缺合理性，卻為原審判決理由所納，令人難以甘服等語。
三、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
    送於管轄法院；對於原審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上訴時，第二
    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案件由
    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
    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
    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
    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
    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述管轄權之有無
    ，以起訴時為準，於訴訟繫屬後，不因被告之住所、居所或
    所在地有所變動而受影響，此即管轄恆定原則（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聲字第143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犯罪地，參照刑
    法第4條之規定，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幫助犯
    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是幫助犯應以幫助及正犯之犯罪行為
    地及結果發生地，為犯罪地（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之住所應為其實際居住之高雄市○○區○○○00號，而非系爭
    戶籍址：
　1.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
    設定其住所於該處；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
    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4條分別
    定有明文。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
    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
    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故住所
    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
    據，惟倘有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
    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
    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解為其住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抗字第306號、109年度台抗字第3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
　2.被告因幫助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起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原審法院（見原審卷第3
    頁）時，被告之戶籍確設於系爭戶籍址，有其個人戶籍資料
    在卷可佐（見原卷第9頁)；然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因
    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命拘提結果，係在高雄市○○區○○○00
    號前為警拘獲，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113年3月28日
    高市警旗分偵字第11370578000號函及該址之拘票可考（見
    原審卷第71至75頁），系爭戶籍址之拘票經警前往查訪及執
    行結果，該址居民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並不認識被告，被告
    未在蘭嶼地區，行蹤不明，拘提無著等情，有系爭戶籍址之
    拘票暨報告書為憑（見原審卷第89至93頁），再參諸被告於
    偵查中經通緝歸案時，已陳明其現住地為上開高雄市○○區地
    ○○○○○000號卷第73頁），以及卷附之被告及其妻之全戶戶籍
    資料載明被告妻子之戶籍址係設於上開高雄市內門區地址，
    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與其妻結婚後，其等所生未成年子女亦
    設籍在該址等情事，足信被告於偵查中稱伊並未住臺東（見
    偵緝331號卷第73頁），以及於原審訊問時稱伊與妻子結婚
    後就住高雄，112年12月21日伊已經與其妻在高雄生活，住
    在該處，伊不是臺東人，除在紅頭工作外，沒有住過臺東（
    見原審卷第82頁）等情，應屬真實。
　3.再者，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將戶籍遷至某處，然實際居住生
    活在另一地點乙情，事所常見（例如因子女就學、避免所購
    置之房屋經認定為非自用住宅而需支付較高稅金，或因需經
    常往來大陸地區，為便利出入境及享有購買機票之補助，而
    將戶籍遷至金門地區等），且依離島地區居民往返離島與臺
    灣本島海運票價補貼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設籍在臺東縣
    蘭嶼鄉等離島地區之居民搭乘國內固定海運航線客船往返於
    臺灣本島與其設籍之離島間者，確可申請票價補貼，是被告
    於原審訊問時所稱伊兩年前與他人在蘭嶼做油漆時，因戶籍
    在蘭嶼買船票有半價，而將戶籍遷過去，但實際未住在戶籍
    址，且該處係他人之住所（見原審卷第82頁）等語，亦非顯
    悖於常情。雖被告另陳稱：伊因這些案件，故戶籍未變更，
    想等案件結束後再處理等語，實難認其主觀上有久住於系爭
    戶籍址之意思，客觀上更難認有久住在系爭戶籍址之事實，
    自無從以此認定本案繫屬於原審時，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
    址。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於另案之準備程序中未就其住所提
    出意見，且於另案行準備程序時遵期到庭等情，認定被告之
    住所為系爭戶籍址。然查：
　⑴關於住所之設定，係採主觀、客觀主義，已如前述，縱認被
    告於113年1月17日他案庭訊時，未針對系爭戶籍址是否為其
    住所乙節，表示意見，亦難單憑此點，率認被告就系爭戶籍
    址有久住意思及居住事實。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為警緝獲後，除系爭戶籍址外，另陳明
    高雄市○○區○○○00號為其現居地址（見偵緝331號卷第9
　　、73頁），故他案非無可能係因通知烏西崙31號該址，而遵
    期到庭，是尚難單憑被告於他案有遵期到庭乙節，即推認被
    告住所設在系爭戶籍地。
　5.綜合觀察以下事實，亦足認被告住所並非在系爭戶籍址：
　⑴經警112年4月2日前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並不在拘提處
    所，不知去向（見交查237號卷第23頁），113年3月14日再
    次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不僅未在該址，同址居民更稱
    ：被告為寄居人口，不認識被告（見原審卷第93頁）。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警詢時明確陳稱：（問：通緝期間你居
    住何處）高雄市○○區○○○00號（見偵緝331號卷第11頁），同
    日訊問時亦再次表示：沒有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
    ）。
　⑶原審113年3月28日訊問時亦表示：沒有住在系爭戶籍址（見
    原審卷第82頁）。
　⑷是檢察官徒以被告對系爭戶籍址未表示意見，他案準備程序
    有遵期到庭，認被告住所即在系爭戶籍地，應認尚有誤會。
　㈡被告實施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行為難認係在原審法院轄區內
　　：本案實際對各該被害人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之正犯
　　行為地及結果地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內，已經原審判決說明
　　綦詳；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將其所申設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
    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使用，為幫助犯，雖未指明被告於何處
    交付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惟審酌被告於偵查中稱該帳戶之
    提款卡係於111年7月在美濃中壇工作時不見（見偵緝331號
    卷第75頁），於原審訊問時則稱上開帳戶係伊之前在美濃那
    邊掉了（見原審卷第82頁），是被告先後所稱遺失上開帳戶
    提款卡之地點均在高雄市美濃區，此外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
    告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幫助詐欺及洗錢之行為地係
    在原審法院轄區。
五、綜上所述，本案繫屬原審法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
    ，以及其所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行為及結果地，既
    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原審法院自無管轄權；又具備管轄權
    之法院若有數個，移轉管轄之法院究竟移轉至何法院為適當
    ，應屬事實審法院之裁量權限，倘若無違法或不當，自應予
    以尊重。本案原審法院既無管轄權，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
    規定諭知管轄錯誤判決，並敘明審酌被告於本案繫屬於原審
    法院時之住所在系爭戶籍址，以及涉嫌提供之帳戶所屬之金
    融機構所在地點係在高雄市美濃區等情，而併諭知移送於有
    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經核尚無違誤，所為裁量權行
    使，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
    請求撤銷，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8條、第372條、第373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黃鴻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徐珮綾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廖榮寬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志恒得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
    提款卡暨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恐遭詐欺集團利用而幫助詐欺
    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
    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處所，將己身所申
    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即共同意圖為
    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對被害人黃
    靖東、郭睿宸、林郁筑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
    各：1、於111年10月27日0時1、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
    ）3萬元、1萬元；2、111年10月26日16時48、54分許，匯款
    5萬元、4萬9,999元；3、111年10月27日0時20、24、45分許
    ，匯款4萬9,987元、6,101元、3萬9,987元至本案帳戶；再
    予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
    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
    罪嫌，併應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
    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即
    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
    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何謂「
    住所」，刑事訴訟法雖未有所定義，然按依一定之事實，足
    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
    地，此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
    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
    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
    為住所，並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蓋戶籍法僅為戶籍登記之
    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
    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
    第393號裁判要旨參照）。
三、本院茲判斷如下：
（一）查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係於112年10月 
      24日，經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
　　　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及被告斯時設籍於「臺灣省
      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等節，有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112年12月21日東檢汾峽112偵緝331字第1129020216
      號函（暨本院所蓋印之收文戳章，及所附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
      第333號】）、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各1份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一般卷宗【
      下稱本院卷】第3至8頁、第9頁）在卷可稽，是公訴人逕
      認「臺東縣○○鄉○○村○○00號」為被告「住所」，而向本院
      提起本件公訴，固非無憑。
（二）惟：
　 1、查「臺東縣○○鄉○○村○○00號」僅係被告戶籍地址乙
　　　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紅頭戶籍係伊兩年前在
      蘭嶼做油漆時，因為蘭嶼戶籍買船票半價，所以才按帶伊
      工作之人之建議，將戶籍遷、寄在那裡，伊未實際住在戶
      籍地址，本身也非臺東人，更未住過臺東，檢察官於112
      年12月21日起訴時，伊就已經與配偶一起生活、住在高雄
      了等語（本院卷第82頁）明確，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112
      年9月20日，在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
      時，即曾稱：伊沒有住在臺東，因為工作所以沒時間遷移
      戶籍等語（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偵
      查卷宗第73頁）在案，復查卷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
      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頁）所示，亦可知其戶籍遷入「
      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之日期為 111年5月
      27日，核與所稱係因工作始設籍該址大抵無違，則被告所
      述己身住、居所均非在「臺東縣○○鄉○○村○○00號」，而係
      住在「高雄市○○區○○○00號」乙情，自非不可採信；基此
      ，本院顯難認被告客觀上確有住居於「臺東縣○○鄉○○村○○
      00號」之事實，當亦無從認其有久住該址之意思，是本件
      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臺東縣○○鄉○○村○○0
      0號」要非被告之住、居所，應堪認定。
　 2、次查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均未有
      何在監、在押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憑；且經核閱案卷，復查無
      何被告斯時係位處臺東縣之事證存在，則被告於本件公訴
      繫屬本院時之所在地，自亦難認係位在本院管轄區域。
　 3、又查：①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美濃郵局」，及該金融機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
      ○段00號」；②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之住、居所
      各係在：⑴臺北市、臺中市；⑵新北市；⑶彰化縣，及其等
      係於遭本案詐欺集團施詐後，以自動櫃員機、網路轉帳等
      方式將款項匯出，末分別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
      犁份派出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彰
      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大埔派出所報案等節，有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8日儲字第1110985928號函（暨所
      附歷史交易清單）、美濃郵局網頁列印資料、調查筆錄（
      受詢問人：黃靖東、郭睿宸）、彰化分局調查筆錄各1份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51
      至55頁，本院卷第85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
      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9至1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432號偵查卷宗第19至2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
      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號偵查卷宗第15至20頁）在卷可
      考，是以上各情顯均與臺東縣未有何地域關聯；甚經本院
      核閱其餘卷附案證，亦查無何本案詐騙集團確係身處臺東
      縣而對前開被害人施行詐術，或提領其等遭詐所匯款項等
      情事，則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罪（行
      為、結果）地，當亦無從認係在本院管轄區域。
（三）從而，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
      、居所或所在地，甚或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
      罪（行為、結果）地，既均無從認係在臺東縣即本院管轄
      區域，本院自無管轄權，公訴人誤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
      顯於法未合，揆諸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規定，爰
      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併審酌被告於
      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00號」
      ，暨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
      ○段00號」等情，乃同時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緝字第331、332、3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下稱原審判決）為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觀諸被告賴志恒另案（案號：112年度易字第294號，現繫屬於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義股）於民國113年1月17日準備程序時之筆錄內容，並未針對其住所（即臺東縣○○鄉○○村○○00號，以下稱系爭戶籍址）有無久居之意思乙節提出意見，且同時於另案準備期日遵期到庭，原審認定被告欠缺久居系爭戶籍址意思之依據，主要為113年3月28日訊問程序之供述內容，是否合乎管轄事實，已有可疑。㈡參以本案繫屬時點為112年12月21日，時距較近之113年1月17日另案準備程序期日時，向臺灣臺東地方法院陳報該址為其住所，顯可合理推知本案繫屬時，被告對於系爭戶籍址具有久居意思；相較於時距較遠之113年3月28日本案訊問程序，被告又另稱其對於系爭戶籍址沒有久居意思乙情，顯較欠缺合理性，卻為原審判決理由所納，令人難以甘服等語。
三、按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對於原審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7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5條定有明文，乃以土地區域定案件管轄之標準，蓋犯罪地與犯罪直接相關，易於調查證據，有助審判之進行，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則便利被告出庭，均適於作為管轄之原因，並可客觀合理分配法院管轄之事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述管轄權之有無，以起訴時為準，於訴訟繫屬後，不因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有所變動而受影響，此即管轄恆定原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聲字第143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之規定，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兩者而言，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是幫助犯應以幫助及正犯之犯罪行為地及結果發生地，為犯罪地（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之住所應為其實際居住之高雄市○○區○○○00號，而非系爭戶籍址：
　1.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處；依一定事實，足認以廢止之意思離去其住所者，即為廢止其住所。民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4條分別定有明文。顯見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據，惟倘有客觀之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解為其住所（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06號、109年度台抗字第3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2.被告因幫助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原審法院（見原審卷第3頁）時，被告之戶籍確設於系爭戶籍址，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見原卷第9頁)；然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因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命拘提結果，係在高雄市○○區○○○00號前為警拘獲，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113年3月28日高市警旗分偵字第11370578000號函及該址之拘票可考（見原審卷第71至75頁），系爭戶籍址之拘票經警前往查訪及執行結果，該址居民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並不認識被告，被告未在蘭嶼地區，行蹤不明，拘提無著等情，有系爭戶籍址之拘票暨報告書為憑（見原審卷第89至93頁），再參諸被告於偵查中經通緝歸案時，已陳明其現住地為上開高雄市○○區地○○○○○000號卷第73頁），以及卷附之被告及其妻之全戶戶籍資料載明被告妻子之戶籍址係設於上開高雄市內門區地址，被告於112年4月17日與其妻結婚後，其等所生未成年子女亦設籍在該址等情事，足信被告於偵查中稱伊並未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以及於原審訊問時稱伊與妻子結婚後就住高雄，112年12月21日伊已經與其妻在高雄生活，住在該處，伊不是臺東人，除在紅頭工作外，沒有住過臺東（見原審卷第82頁）等情，應屬真實。
　3.再者，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而將戶籍遷至某處，然實際居住生活在另一地點乙情，事所常見（例如因子女就學、避免所購置之房屋經認定為非自用住宅而需支付較高稅金，或因需經常往來大陸地區，為便利出入境及享有購買機票之補助，而將戶籍遷至金門地區等），且依離島地區居民往返離島與臺灣本島海運票價補貼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設籍在臺東縣蘭嶼鄉等離島地區之居民搭乘國內固定海運航線客船往返於臺灣本島與其設籍之離島間者，確可申請票價補貼，是被告於原審訊問時所稱伊兩年前與他人在蘭嶼做油漆時，因戶籍在蘭嶼買船票有半價，而將戶籍遷過去，但實際未住在戶籍址，且該處係他人之住所（見原審卷第82頁）等語，亦非顯悖於常情。雖被告另陳稱：伊因這些案件，故戶籍未變更，想等案件結束後再處理等語，實難認其主觀上有久住於系爭戶籍址之意思，客觀上更難認有久住在系爭戶籍址之事實，自無從以此認定本案繫屬於原審時，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址。
　4.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於另案之準備程序中未就其住所提出意見，且於另案行準備程序時遵期到庭等情，認定被告之住所為系爭戶籍址。然查：
　⑴關於住所之設定，係採主觀、客觀主義，已如前述，縱認被告於113年1月17日他案庭訊時，未針對系爭戶籍址是否為其住所乙節，表示意見，亦難單憑此點，率認被告就系爭戶籍址有久住意思及居住事實。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為警緝獲後，除系爭戶籍址外，另陳明高雄市○○區○○○00號為其現居地址（見偵緝331號卷第9
　　、73頁），故他案非無可能係因通知烏西崙31號該址，而遵期到庭，是尚難單憑被告於他案有遵期到庭乙節，即推認被告住所設在系爭戶籍地。
　5.綜合觀察以下事實，亦足認被告住所並非在系爭戶籍址：
　⑴經警112年4月2日前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並不在拘提處所，不知去向（見交查237號卷第23頁），113年3月14日再次去系爭戶籍址拘提時，被告不僅未在該址，同址居民更稱：被告為寄居人口，不認識被告（見原審卷第93頁）。
　⑵被告於112年9月20日警詢時明確陳稱：（問：通緝期間你居住何處）高雄市○○區○○○00號（見偵緝331號卷第11頁），同日訊問時亦再次表示：沒有住臺東（見偵緝331號卷第73頁）。
　⑶原審113年3月28日訊問時亦表示：沒有住在系爭戶籍址（見原審卷第82頁）。
　⑷是檢察官徒以被告對系爭戶籍址未表示意見，他案準備程序有遵期到庭，認被告住所即在系爭戶籍地，應認尚有誤會。
　㈡被告實施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行為難認係在原審法院轄區內
　　：本案實際對各該被害人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之正犯
　　行為地及結果地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內，已經原審判決說明
　　綦詳；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將其所申設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使用，為幫助犯，雖未指明被告於何處交付該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惟審酌被告於偵查中稱該帳戶之提款卡係於111年7月在美濃中壇工作時不見（見偵緝331號卷第75頁），於原審訊問時則稱上開帳戶係伊之前在美濃那邊掉了（見原審卷第82頁），是被告先後所稱遺失上開帳戶提款卡之地點均在高雄市美濃區，此外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提供上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之幫助詐欺及洗錢之行為地係在原審法院轄區。
五、綜上所述，本案繫屬原審法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以及其所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行為及結果地，既均非在原審法院轄區，原審法院自無管轄權；又具備管轄權之法院若有數個，移轉管轄之法院究竟移轉至何法院為適當，應屬事實審法院之裁量權限，倘若無違法或不當，自應予以尊重。本案原審法院既無管轄權，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規定諭知管轄錯誤判決，並敘明審酌被告於本案繫屬於原審法院時之住所在系爭戶籍址，以及涉嫌提供之帳戶所屬之金融機構所在地點係在高雄市美濃區等情，而併諭知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經核尚無違誤，所為裁量權行使，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請求撤銷，非有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8條、第372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顏維助
　　　　　　　　　　　　　　　法　官  黃鴻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徐珮綾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廖榮寬
被　　　告　賴志恒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志恒得預見將金融機構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暨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恐遭詐欺集團利用而幫助詐欺取財犯罪，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26日前某時許，在不詳處所，將己身所申設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對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施用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各：1、於111年10月27日0時1、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3萬元、1萬元；2、111年10月26日16時48、54分許，匯款5萬元、4萬9,999元；3、111年10月27日0時20、24、45分許，匯款4萬9,987元、6,101元、3萬9,987元至本案帳戶；再予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併應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等語。
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項、第30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準，即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37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何謂「住所」，刑事訴訟法雖未有所定義，然按依一定之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區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此為民法第20條所明定，是我國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必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區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區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區域始為住所，並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蓋戶籍法僅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戶籍地址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93號裁判要旨參照）。
三、本院茲判斷如下：
（一）查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係於112年10月 24日，經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
　　　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及被告斯時設籍於「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等節，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12月21日東檢汾峽112偵緝331字第1129020216號函（暨本院所蓋印之收文戳章，及所附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第332號、第333號】）、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一般卷宗【下稱本院卷】第3至8頁、第9頁）在卷可稽，是公訴人逕認「臺東縣○○鄉○○村○○00號」為被告「住所」，而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固非無憑。
（二）惟：
　 1、查「臺東縣○○鄉○○村○○00號」僅係被告戶籍地址乙
　　　情，業據被告於本院訊問時供稱：紅頭戶籍係伊兩年前在蘭嶼做油漆時，因為蘭嶼戶籍買船票半價，所以才按帶伊工作之人之建議，將戶籍遷、寄在那裡，伊未實際住在戶籍地址，本身也非臺東人，更未住過臺東，檢察官於112年12月21日起訴時，伊就已經與配偶一起生活、住在高雄了等語（本院卷第82頁）明確，而本院審酌被告前於112年9月20日，在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即曾稱：伊沒有住在臺東，因為工作所以沒時間遷移戶籍等語（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31號偵查卷宗第73頁）在案，復查卷附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頁）所示，亦可知其戶籍遷入「臺灣省臺東縣○○鄉○○村000鄰○○00號」之日期為 111年5月27日，核與所稱係因工作始設籍該址大抵無違，則被告所述己身住、居所均非在「臺東縣○○鄉○○村○○00號」，而係住在「高雄市○○區○○○00號」乙情，自非不可採信；基此，本院顯難認被告客觀上確有住居於「臺東縣○○鄉○○村○○00號」之事實，當亦無從認其有久住該址之意思，是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臺東縣○○鄉○○村○○00號」要非被告之住、居所，應堪認定。
　 2、次查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均未有何在監、在押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可憑；且經核閱案卷，復查無何被告斯時係位處臺東縣之事證存在，則被告於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所在地，自亦難認係位在本院管轄區域。
　 3、又查：①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美濃郵局」，及該金融機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段00號」；②被害人黃靖東、郭睿宸、林郁筑之住、居所各係在：⑴臺北市、臺中市；⑵新北市；⑶彰化縣，及其等係於遭本案詐欺集團施詐後，以自動櫃員機、網路轉帳等方式將款項匯出，末分別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犁份派出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大埔派出所報案等節，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18日儲字第1110985928號函（暨所附歷史交易清單）、美濃郵局網頁列印資料、調查筆錄（受詢問人：黃靖東、郭睿宸）、彰化分局調查筆錄各1份（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51至55頁，本院卷第85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7號偵查卷宗第9至1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32號偵查卷宗第19至20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48號偵查卷宗第15至20頁）在卷可考，是以上各情顯均與臺東縣未有何地域關聯；甚經本院核閱其餘卷附案證，亦查無何本案詐騙集團確係身處臺東縣而對前開被害人施行詐術，或提領其等遭詐所匯款項等情事，則被告本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罪（行為、結果）地，當亦無從認係在本院管轄區域。
（三）從而，本件公訴於112年12月21日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居所或所在地，甚或其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之犯罪（行為、結果）地，既均無從認係在臺東縣即本院管轄區域，本院自無管轄權，公訴人誤向本院提起本件公訴，顯於法未合，揆諸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併審酌被告於本件公訴繫屬本院時之住所係在「高雄市○○區○○○00號」，暨本案帳戶所屬金融機構之據點係在「高雄市○○區○○路○段00號」等情，乃同時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偉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
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
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江佳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 　　日



